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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禮記‧樂記》樂義考察 
 

 

    《禮記‧樂記》所反映的心性觀(區分人心內在之層級、主從關係，並主於

內在對治之觀法)，及其深受《荀子‧樂論》影響之處，這些，均於前章及導論

中做過討論。不過，〈樂記〉、〈樂論〉二者在心性問題的看法上，還是存在著某

種差異，而並非全然一致。這差異表現在：〈樂記〉不再像〈樂論〉那樣試圖維

持音樂原本所在之高度。若音樂出自人心這點，為〈樂論〉、〈樂記〉所共同承認，

那麼，如〈樂記〉所強調的，以喜、怒、哀、樂、敬、愛等情感、情緒反應作為

音樂之所以產生背後的人心根據，且對這人心之根據即予表明：「六者非性也，

感於物而後動。」
209(亦即，不能單純對構成音樂產生的人心情感有所肯定)，則

這明顯與〈樂論〉論樂之本及其來源主於「以道制欲」的層級，有很大的落差
210。

似乎對〈樂記〉而言，復甦音樂原本的高度已再無意義，正視當前敗壞之音樂與

人心這一事實，並謀求扭轉改正之道，才是〈樂記〉論樂的主要目的。這種建立

在承擔全部錯誤、或視人心為全然敗壞作為前提所產生的論述，確是〈樂論〉所

無，而為〈樂記〉更進一步所推極的。這一步推進何以發生？韓非的思想對此起

到關鍵的影響作用。而這，正是我們在這章裡所欲討論的。今存《韓非子》，雖

並無針對音樂的問題多做論述，然而出自韓非思想對於漢代政教文化層面的龐大

影響，故不得不在本文論述〈樂記〉之前，先加討論，並從中指出其間發展過度

之脈絡。除此之外，本文亦試圖再次回到《禮記‧樂記》，比較漢代儒者與先秦

儒家二者論樂之高度、以及這背後所反映的心境之差異。 

 

第一節  《韓非子》對漢代思想的影響 

 

    作為由先秦跨越至漢代的中介，《韓非子》一書的意義及定位，不應單純反

                                                       
209 《禮記‧樂記》。【漢】鄭元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十三經注疏‧禮記注疏》(台北：新文

豐出版公司，2001年)，中卷，頁1654。 
210 《荀子‧樂論》中「以道制欲」一段文，亦為《禮記‧樂記》所採錄。然而〈樂記〉所言「以

道制欲」，主要乃針對敗壞之音樂及其人心所做的改正，而並非如〈樂論〉那樣，主於說明音樂

之本及其起源問題。二者存在些微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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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在對中國政治體制的影響上，而更同時標誌出人類存在之道、及思維模式的轉

換情形(如：以法為本、與以禮樂為本所構成的人類存在之道的差異)，而對漢代

以後的政教文化產生深遠程度的影響。故觀韓非之言雖主要在論政，然其論政，

實本於對人類文化之理想有一先決之看法態度，以力求付諸實行於政治而已。由

政治、或韓非所予反省的政治亂源問題中，亦可同時見得韓非對待傳統文化之態

度及處理方式，反之亦然。今觀〈顯學〉首段之言，即證知此一情形：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 

      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 

      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 

      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 

      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 

      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 

      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兩千餘歲，而 

      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 

      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 

      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211 

 

由此段文可知，受到韓非批判的，實則不止於儒、墨之流派而已。攻擊的對象更

及於孔、墨本身；再藉由孔、墨追溯堯舜之道之迄今久遠而無可考徵(「殷、周

七百餘歲，虞、夏兩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

前，意者其不可必乎。」)，以圖推翻全部傳統。「顯學」一詞，固然主要是針對

儒、墨兩家而發，然就本段文之脈絡文意而觀，則韓非企圖由「顯學」概括全部

傳統之用心，亦甚明確。而其推翻傳統之理由根據，也很清楚，即以全部傳統學

說在現實上(今)無可驗徵，故無法確立必然之信，盡可落於或然之疑。如扣緊本

段文而言，即韓非所指出的「愚誣」問題。不過，〈顯學〉此段文所透顯的信息，

不僅止於學術問題的反省而已。藉由對傳統學術的概括評論，韓非所要指出的，

是人類價值世界顛倒錯亂這一根本之問題，此即由各家思想取捨相反不同，然皆

                                                       
211 《韓非子‧顯學》。【清】王先慎撰：《韓非子集解》(台北：藝文印書館，2004年)，頁707-709。 



79 
 

自謂為真堯舜所造成的矛盾對立情形而來。「雜反」一詞即指此而言。更進一步

而論，人類價值世界之所以顛倒錯置，對韓非而言，即因人之主觀性而生。此乃

由「取捨相反不同」一語所反映出的各家學說皆順其主觀性情之偏好而逕自取

捨、以自立其學說系統，縱使或能契於堯舜之道之一端，然終歸為偏而不全、以

偏蓋全得證。此人心之主觀性，及由此主觀性而各循偏私、以成世間之毀譽，更

致人類價值世界之混淆錯亂，正即一切人類政治之亂源(「自愚誣之學、雜反之

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顯學〉212、「今兼

聽雜學、謬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顯學〉213)，而為韓非所深識、引為

重視者。 

本來，對於價值世界顛倒錯置這個問題的重視，同為先秦其他諸家所正視及

反省，非獨韓非所有。然以形成價值世界錯亂之根源在由尊尚古人所造成的各人

主觀偏好而論者，則以韓非為首出214。韓非即秉此，而在相同的議題上與諸家傳

統區隔，更由此建立其學說本質之特殊性。而韓非思想的特色，即在對於中國傳

統以「繼承」為道的根本否定態度上，完全顯現。「以吏為師」215，這對「師」

的取代，實質所指，也即對一切以繼承為本之道理的全盤否定。一切驗徵的標準，

法之定位，在「今」而非在「古」(試觀〈顯學〉後段多「古」、「今」之對比，

而主於「今」。綜覽《韓非子》一書，同樣亦主於「今」而論述)，如〈五蠹〉所

指出的：每個時代皆有其各自之時代課題，述古無濟於世，必「稱俗而行」，故

「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是以聖人

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216、「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

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
217。而為因應不同時代現實之問

題需要，因而必有不同的解決方案與訴求：「上古競於道德，中古逐於智謀，當

                                                       
212 《韓非子‧顯學》。【清】王先慎撰：《韓非子集解》(台北：藝文印書館，2004年)，頁710。 
213 同註212。 
214 以先秦主要的儒、道、墨、法四家而論。儒、墨兩家尊古之事實及例證，前章已做交代，故

可無疑義(有關墨子思想的尚古情形，可見筆者〈「義」道意涵的承接及轉出──《墨子》思想研

究〉一文。)。至於道家老、莊，則多喜以寓言、自造故事的方式藉寓己意。雖非必實有其事，

其說亦或非先聖本意，然藉先聖以自圓其說的立論方式，即證其心態上並非藐視傳統、顛覆傳統

而自立絕對。 
215 《韓非子‧五蠹》：「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清】

王先慎撰：《韓非子集解》(台北：藝文印書館，2004年)，頁701。 
216 同註215。頁685、686。 
217 同註215。頁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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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爭於氣力。」〈五蠹〉218，韓非即以「氣力」(力量性)作為解決當今時代問題之

道。從現實之力量性言，政治，乃為改變人類存在模式最具立即成效者，故韓非

言道，必主於論述政治實效之力。此韓非言道必主於政治，而言法、術、勢(三

者皆力量性、而非德性詞彙)以形成其學說系統的根本原因。 

對韓非而言，一切人類學術、文化、政治問題之癥結，即在於「繼承」：由

述古而來的人各本其主觀私欲之偏頗立說，更本於私我之善惡、是非標準，以成

世間之毀譽、價值之錯亂。蓋此即韓非所視人類一切禍亂之根源。對此，吾意韓

非對人間毀譽之不得其正位、價值之顛倒錯置、乃至世俗人心之狡詐奸佞等現實

之觀察，實至為深刻219；然而韓非對於人間毀譽之所由生，及在表面毀譽背後所

蘊含的人道意義反省，則未見洞悉。今針對毀譽問題重做反省，並對中國古代以

「繼承」為道的這一傳統(即經學傳統)做一剖析，以深究韓非思想之問題。本文

先從毀譽問題的討論開始。 

 

一、毀譽世界 

 

    毀譽世界，若由最表面層次而觀，乃隸屬於俗情世間，反映出人心種種負面

弊病。如世俗中人多好評論人、非議人即是。然俗情世界中不僅有毀之事實，更

兼有譽之事實，人不僅止於好評議人，同時亦能稱善他人，這似又說明了：在俗

情世界裡，毀譽的存在仍有其正面意義。不過，純就俗情世界中所存在的譽來看，

似仍可說，譽之存在，仍舊可只為反映人心之好利情形。如人我之相互標榜。此

時人之譽人，實為指望對象回譽我而已，由人群譽我更致自我突顯而已。此間所

存者，唯利益之心之呈顯。如此，則毀譽世界之存在，仍全為負面低下的。 

然以上所述，皆自最表面之事實而觀。若稍做深入思考，則不難發現，毀譽

的存在，固儘可反映人心之好利、求自我之突顯。然而卻也無法否認，人之有毀

譽，亦同時可以是本於好善惡惡之心性，以求成全諸好善惡惡之言行；更有欲求

此好善惡惡之心性可隨處及於他人、通於他人，以使人人皆自勵其善，自改其過

者。此毀譽世界的形成，故實有根源於人好善惡惡之心性使然之可能，所毀所譽，

皆為求道之實現而努力。若然，則言毀譽世界，不可只謂隸屬於俗情世間，而更

                                                       
218 同註215。頁690。 
219 可見韓非之〈八姦〉、〈姦劫弒臣〉、〈三守〉、〈和氏〉、〈孤憤〉、〈六反〉，均對此有詳細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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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本於人內在心性之道所出之可能。復就好善惡惡之心性而言，則更顯人心性中

恆有欲求善之價值永續存在、為世所法，而使惡無根、亦無由得彰之心願，由此

亦可證得人就其本性而言，蓋皆為正面而向上。此毀譽世間若從人性而觀，實可

得知其從出之根源，同時亦可對之全然肯定。然此，只為吾人將毀譽從人性而觀

之第一步，非終極的。 

    從由人性的角度而觀毀譽之發生與背後意涵之第二步而論。則吾人可言，人

有好善惡惡之本性，其初固可直接表現為譽人之善、毀人之惡等言行之事。然好

善惡惡之心性的提升，終究不應僅止於予人以是非褒貶而已。人心之欲求善道價

值得彰，又必從人自己心志之努力始。人若不先求自己之真實，則所譽之善非必

為真善，所毀之惡亦非必為真惡，而最終仍將落入此顛倒錯置之價值世界中流連

忘返，更致助紂為虐而已，非人間善道之立。故好善惡惡之心性的提升，在譽人

之善、毀人之惡向內收攝、翻轉而上，更有表現為自我人格德性之反省與努力之

向度。並於自我德性之努力與升進歷程中，更於有形無形間，已為世俗人群確立

了善惡是非之價值標準。於此，則價值世界復其正位、不為顛倒錯置。此為第二

步。 

至於第三步，即最後階段，則當求世間毀譽之超越。此因有毀譽之世間，無

論善惡是非之判斷多麼公正客觀，然而人我之隔閡對立在此始終不得消解，世間

永為破裂而非一體和諧者。故如韓非之論，縱使暫不論究其非處，然說到極致，

確只在定世間是非毀譽之客觀標準：法，非超毀譽、善惡是非以成世間和諧之道。

價值世界固理當復其正位，使之不為錯亂而得正世道人心。然立是非之標準，非

所以行毀譽之事也。人不能無是非，更當求知真善惡是非，然人之有求知是非之

心、與定他人之是非之心，二者非一事，亦非為必然關連者。人心若止於定毀譽，

則不論善惡是非之評斷多麼公正，然毀譽狀態，多為人心表現在語言上時一種不

知收斂節制之狀態，於己或易陷溺於自視絕對，於人則無恕。事實上，人好善惡

惡之心性，在自好其善、自惡其惡而致力於為善去惡的成德歷程中，自能深刻察

覺人道德心性之提升，本為一歷程性之階段過程。人既能本其努力以知今日所及

之水平較過去為高，則亦更當推知未來之猶勝於今日。秉此，人則可去除為世俗

定立價值典範之心，使心更居下內斂，為更高價值之體現而努力。誠然，人固當

於自我德性之高尚時，能於世道人心價值之立有所承擔，然此擔當，更可直表現

為不斷惕勵、增進己身之德性於人群之前，而使聞之者能興發己志以嚮往跟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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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非必表現為對人善惡是非之決斷。人更可以己心推人心之與我所同然處，以深

覺人人皆本有向上之契機及可能，唯各人因其境遇之不同，而使聞道有先後而

已。由此，始更得本於恕道對人，更求知人，亦更自興以先知覺後知，終使人群

同臻道德美善之境之心願責任。此心之能「推」，即使自身心量不斷擴充，不侷

限於自我絕對，逐至兼容外物之歷程。至若終於與萬物為一體而繹，則當下便超

越此善惡、是非、毀譽之限制，而成一和諧一體之美善世間。非世間再無缺陷及

錯誤，只不以現實之錯誤歸咎於人性而已。 

 

在此，人或可問：如以上所言，雖好，然而畢竟只自己心境之事。人固可於

他人無施毀譽，更能自勵德性之升進，然此終究無法免去世間仍有毀譽之事實，

亦終不能免去價值世界仍為顛倒錯亂之事實。故以孔子之德，尚不能免除世間仍

為無道之存在境況。韓非之道，即以此為據，而以德性為無用，更至對之致疑及

否定，而必立強制之法以為氣力實效之論，此即全不信任他人能因自己之德性而

有所感化、轉變。然而，道德之自信與勇氣，本不應先求對象之為善美而必為可

信，我始信之；道德之自信，在對人對己善道之當下承擔及努力，如當人未能因

我之德性而有所感發時，人更當自省自己之德是否純真而非不誠。故如韓非之

道，不先求自己之信實，而僅務求對象之可信得備驗於我者，實於人群善道之責

任全無承擔、更無所謂道德之自信與勇氣。後儒對韓非多不屑之論，即此之故。 

 

二、繼承傳統 

 

就繼承傳統的問題而論，可做兩方面的探討：一從繼承者之角度言，一從被

繼承者之角度言。 

首就繼承者的面向而論。人心對對象之繼承，若撇開單純現實地位的繼承來

說(如家產事業的繼承)，而就人心對於道理的向往而觀。則可說，繼承之所以可

能，實導因於人心深感對象為善美，更感此善美遠超越於我，從而興起追隨向往

之志，欲此善美亦可同俱於己身，更可延續於後世，使之永存。本來，言超越，

則似無繼承之可能，因二者根本不同「質」故。然而吾人在深感對象之善美為超

越於我之際，更可同時識得此善美之道，實非在我所不能努力而致者(否則，人

當下根本無從生起此繼承之心願，如宗教世界中神人之間的關係，人恆為被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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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對象，神恆無可取代。繼承之心在此，反而會是一種僭越與不敬。)。換言之，

道的確立，乃基於人民全體，而非個人、個體性的；為人民日常生活之道(故不

離人倫)、中庸之道(故微藐而平凡)，而非人不能循階而升者。故聖人雖與一般人

在境界上為不同層次，然此不同並非本質上無可更易之差距，由此，言繼承始可

能。這基於人民全體所形成之常理、常道，在中國，也即指「經」了。中國古代

之學問傳統基於「經」學而形成的這項特徵，因而同時指出了：作為真正之道理，

道之極致，更應本於人道之平凡而立、非立個體之超越而為人群所不能者；是人

民全體的、而非個體的。此道無私覆，加之博大與寬厚，故既為平凡，又得為極

致者。反之，像韓非那樣徹底對繼承傳統全盤否定之用心，始為標舉個體的、專

制獨裁的。在韓非之後的秦政，以及往後中國政體的發展，皆因韓非之思想而全

部扭曲，使得中國古代那種本於繼承、經學傳統所構成的政治理想，禮樂世界，

再難以復存220。 

    次就被繼承者的角度而觀。此一被繼承者，如就〈顯學〉首段之言來看，也

即指堯舜、或以堯舜之言行作為正道之準則。簡言之，這被繼承者實質所指，也

即指「道」。自道言之，如繼承為可能，則道能容受一切人對之所做的各種詮釋，

此正反映出道對自己絕對之自信、及對人(繼承者)心性之信任與肯定。蓋詮釋固

不同、甚至相反，然實則皆表現為個人心志努力於經之道理時某一階段生命的完

成與體現而已。在此處，只要人不停滯、固執在某一階段生命之所見及體會，便

無問題。縱然，各人對道的認知體會，自因其時代、學術風氣、各人興趣偏好、

能力高低、生活經歷體驗等諸多因素而有所不同。且又正因是本於心志對道的真

誠向往及努力，故往往極易使人對自己所見之道理，有一定程度之自信，並據此

評價一切不同於我者。這使到在作為常理常道的「經」之統一底下，似乎仍舊充

斥著無數個體見解之分歧差異。但無論如何，在眾多分歧差異之前，更先是一切

個體對於經(常道)的共同默許與承擔。換言之，在共同承認的「經」底下之一切

個人努力，始終並非自命為絕對：非無視於對象，或必由顛覆一切對象、傳統而

樹立自己之絕對性。在繼承者與被繼承者之間，故而皆對對象信任及肯定，並務

於自身之踏實的。故嚴格來說，在經之統一底下的分歧性，仍是心志「主體」之

                                                       
220 這並非說對經學的重視在韓非以後即不復存在，因事實正好相反。漢代特重經學，經學博士

即漢代所設立。只是，對「經」的重視，在漢代以後，從本質意義上已全然轉變。我們在後面會

實際論述到這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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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顯，而並非「個體」的意思。我們刻意將主體與個體區別開來，是欲藉由主體、

整體、個體三者的區別，從而說明、豁顯出先秦、漢代、魏晉三個主要朝代人文

精神之差異情形。221首先，主體並非個體，因為個體自我的強調，往往是基於對

立「群體」、「整體」來說的。甚至，也只有在受到群體的箝制壓迫之餘，一種個

體性之思維才易於激盪萌生。換言之，「個體」之強調，多從對立於負面之壓迫

始有。主體心志則並非如此，乃純然對於善美之向往，全為正面性的，非從對立

而生。由繼承而來的心志主體，因而並非個體之意，此因作為常道，乃基於人民

全體而立，更無對人之壓迫或宰制。 

 

    當然，這並非說在先秦時期，就沒有作為思想箝制個人的情況發生。大凡人

群結黨營私、積非成是而形成群眾對個人之毀譽評價，甚至壓迫與宰制，這幾乎

是任何時代都無法避免的事實。但作為一種流弊，始終並非諸子原本意思。韓非

之錯誤，正在其簡單的將儒墨本意與其延伸之流弊籠統地劃上等號，甚至就個人

心志對於經之道理的體會深淺而論，韓非亦不加細究地將儒、墨，或其他諸子等

同為一：一切再無高低之別，全為平齊的、個人主觀性的，皆個人主觀性情偏好

之表現，而非主體心志之呈現。這是韓非對中國古代繼承之道、經學傳統的誤解

及扭曲，在現實表面的「個人」背後，韓非不分由主體心志與主觀自我而來的德

性差異。對道德的重新重視，在漢代思想中雖再度復甦，不過，漢儒對於道德問

題的重視，其基礎實則已與先秦存在極大差異。「經」的地位，在漢代更強調的

是它在群體社會中的功能作用，而非對於主體心志情感及人格向往的重視222。這

種對於客觀、普遍價值規範的要求，其作用不僅止於對治人民(人民教化)，更同

時是作為規範君主個體意志的一道潛在力量(政治諷喻)。這當然與韓非確立法術

勢之繫於君主個體，而導致個體力量之膨脹突顯所造成的錯誤息息相關。然而，

即便作為對錯誤之改正，但作為反動，都已經看到，漢代對道德的重新提倡及重

視，其背後，是不存在對人心內在的信任及肯定。人心已然成為──待治者。而

這，同時也正是〈樂記〉論樂的立論前提基礎。韓非對漢代以後的思想發展起到

如此關鍵之影響作用，故不得不為本文在實際論述〈樂記〉之前，先行對韓非思

                                                       
221 本文在此先處理先秦與漢代人文精神之差異問題。至於魏晉之人文精神及其問題，則留到下

章再做討論。 
222 事實上，這個層面往往被誤解為個人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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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之癥結做一扼要之論述。 

 

第二節 〈樂記〉所反映的漢代精神及其問題 

 

    韓非思想之癥結、及其對於漢代政教文化的影響既明，至此我們可回來討論

〈樂記〉思想、及其所反映的漢代精神之特質與問題。進而與先秦儒家論樂所及

之高度與心境做一比較。 

 

一、〈樂記〉所反映的漢代精神 

 

若韓非思想之錯誤，在其不分由主體心志與個人主觀而來的德性差異，以致

對中國古代繼承之道及經學傳統有所扭曲、誤解。那麼，漢代對於道德問題的重

新反省及重視，本是應藉由釐清、消解全部之扭曲、誤解，從而返回到先秦才是。

但事實並非如此。從〈樂記〉對於音樂來源之本所做的論述，我們可以清楚看到：

視普遍人心已然敗壞為一切立論之前提，並在這樣的前提基礎上謀求反轉改正之

道，實即〈樂記〉論樂之首要任務。換言之，漢儒雖對道德問題重新喚醒及重視，

然而對於道德的重視，在經歷韓非思想的洗禮之後，卻是以道德作為一客觀普遍

之價值規準，凌駕在一切人之上，從而對一切個體進行規範制約的模式呈現。這

顯然仍是在先決承認個人主觀為錯誤、或視人心已然敗壞的前提底下始有的改正

工作223。因此，即便作為道德意識的復興，乃對於韓非思想的根本反動，然而卻

又是在容受、同時吸收韓非思想的錯誤結果之餘，所產生的一種背負承擔、並圖

扭轉改正之精神。因而漢代精神，簡言之，即一承擔負載之精神：承載一切由過

去至今人文發展結果之精神。漢代「天人感應」之論，這種對於天地間、歷程中

一切祥瑞災變皆予承擔背負的責任意識，也同樣反映出這一情形。 

 

                                                       
223 整個轉變過程，可以如下簡表略釋之： 

 

先秦儒家(道德)：主體心志 

↓ 

韓非(反道德)：主體心志→個人主觀 

↓ 

漢代(道德)：個人主觀→普遍客觀(超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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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漢代精神之特質及其問題 

 

上述漢代之精神，乃一負載承擔之精神。今欲更論此一負載承擔精神之特質

與其問題。首先，言「承擔」，便不能單純表現為正面之順受，更多是對過去所

累積之負面結果的全盤融攝與消化。若單純只是正面之順取，嚴格來說，是無所

謂承擔可言的，因承擔總含負累意味，一切無論好的、壞的結果，全需背負在身

上，始為承擔之全部意義。這種責任意識，一方面使到漢人在視人文發展之錯誤

如同己出，而力求自惕道德之升進以圖扭轉此一錯誤，因而在無形中養成了極度

厚重樸實的德性基礎；然而另一方面，這種敦篤德性基礎的前提，卻又正是以認

定人文發展結果之為錯誤這一根基底下，始產生的。由這一正一反的矛盾與極端

所構成之張力，也即架構出漢代精神之全幅特質。這同時也使得漢人在力圖扭轉

韓非思想錯誤、而務求道德復興的同時，卻早已深受韓非思想所影響，從而夾雜

了韓非思想中的「極端」特質：此即以一切道德的基礎，在視人文結果之發展為

錯誤的先決認定心態上，而使得自身道德的努力，雖為博大厚實，卻又顯得自立

絕對。而漢代思想的「形上超越」性質(如〈中庸〉義理所示)，亦是在這樣的氛

圍底下孕生的。在先秦，或者，一種以道本於人民全體，而非從對立人類全體之

錯誤中樹立道理，且主體心志對於道之追求及努力皆可循階而升、非人所不能努

力而致的思想前提底下，超越性之思維尚不易產生。 

 

    以上述所言的漢代精神特質作為基礎，現讓我們回到音樂的問題重做反省。 

    中國古代所說的音樂，其義可通於人心之快樂，這從前章所論及的《詩》、

《書》、《論語》、《孟子》、《荀子》中，均可找到具體證明。但音樂與人心快樂之

間究竟有何關聯？存在何種道理？對此，唐君毅先生有一段扼要中肯的話，可為

諮證： 

 

      中國音樂之「樂」與悅樂之「樂」，同形異音而義相通。凡人之情，莫不 

      求樂，而所樂者不出於卑近。故他方聖哲，寄志高遠者，多苦行以成德。 

      然苦行者，勉而行之者也。勉而行之，不若安而行之。安則樂。故《論語》 

      首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孟子》曰： 

      「禮義之悅我心」，又言君子有三樂。此樂此悅，其義亦未嘗不高遠，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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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凡人之樂，唯在卑近也。然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道，又正賴於順凡人 

      之情之求樂，而導之以正，使其所樂之所在，即正德之所在。音樂者，人 

      之所同樂者也。樂正而德正，人乃遷善而不自知，防邪於其未形。安之所 

      在，即勉之所在，聖凡之郵，亦由是以通224。 

 

在先秦儒家所說的樂，舉凡《尚書‧堯典》論樂最終所達到的「神人以和」，或

是《論語》中的「成於樂」，《孟子》中的「與民同樂」等，所論均人生最高境界，

其義皆高遠。然而不論如何高遠，均就人直下最切近之處(如人倫)，且人生當下

可學可為之平凡微小處，以確立其道理，更無對人心內在之限制及否定。故即便

言人心之樂，最初可能只為耳目感官聲色之追求，此如《論語》論樂之「翕如」

階段225、《孟子》中齊王所言「好貨」、「好色」之欲等226；然同時亦視人心之欲向，

自能隨其所見更善之道理而有所提升，故不必主於對治、遏止人心之欲以為道。

自人在性情上均傾向於快樂這點當下認取，順其向度而推導，使其樂之所向，即

正德之所向，更為體道而樂，故人乃遷善如流而不自知。同時更因其從無悖離、

違逆人自己之性情所向，故無不安。心安而自適，則能樂(快樂)。此乃先秦儒家

樂教(不含《荀子》)之精神與意涵，亦中國人文樂教原本之意義。至漢代之論樂，

如〈樂記〉所言，從承擔人文歷史一切之結果、乃至錯誤始。故即便從其形上超

越這一特質而言，其境界亦可謂為高卓；然從心態上先決地視一切人心為負面敗

壞、並更求對治與全盤承擔背負這點來說，其中雖自有一番誠篤踏實之工夫，然

則恆不及先秦儒家樂教心境之寬大及無所對逆。而人之為樂，如〈樂記〉所論，

又因不能本其性情所向而發，乃致更求對治人性情之欲向。故人之為樂，非安而

行之。心如不安，實不得為樂(快樂)。由此即知漢儒在音樂的想法上與先秦儒家

論樂之實質差異、及其心境之高下。更知先秦儒家在音樂的看法上，是更能貼近

樂之本意的。 

 

三、〈樂記〉思想之超越性質 

                                                       
224 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0年)，頁358。 
225 見《論語‧八佾》：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

繹如也，以成。」【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台北：新文豐出版

公司，2001年)，頁83。章句之解釋，則見本文第二章《論語》樂義考察第二節的部分。 
226 《孟子‧梁惠王下》。【漢】趙歧注、【宋】孫奭疏：《十三經注疏‧孟子注疏》(台北：新文豐

出版公司，2001年)，頁90。章句之解釋，則見本文第三章《孟子》樂義考察第一節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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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漢代人文精神與思想之超越性質，在《禮記‧樂記》中是明顯可見的。

我們可從〈樂記〉以下這段話試做反省：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

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

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227 

 

〈樂記〉將人區別為動、靜兩個層面：「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其中，性因

其無跡象而為隱存不顯，故屬於靜之層面；而如心、情、欲等，因具有欲向性，

即顯跡象而可見，故屬於動之一面。又，因隱存之性仍須藉由心情欲等欲向發動

始有所表現，故言「性之欲」。單就這些表面區分來看，〈樂記〉之看法並無不對，

亦與先秦儒家之想法(如《論語》、《孟子》)沒有多大差異。比方在《孟子》，之所

以特別重視及討論心的問題，即因本性之呈現，仍須藉由心之表現彰顯始可得

見。不過有一點是先秦儒者完全不同於〈樂記〉想法的，即在儒家孔孟，並沒有

把這屬於動之一面的心情欲等人心欲向，單純視為為外在事物所感(引發情緒及

心理反應)而被動毫無自主性的，亦沒有把這些發動層面的心情欲等，視為人性

欲望而否定228。這些我們在之前的章節中都已討論過。但究竟是甚麼原因，造成

〈樂記〉思想中之超越性質？問題出在對人心欲向(人欲)的質疑與否定。此即不

信任人順由性情欲向所致能有任何正面之可能，乃至於視這樣的人心欲向，為在

人中固有之惡，而必求對治及超越。在《詩》、《書》、《論語》、《孟子》，因從未

對人心之欲向有所懷疑與否定，且對人之肯定，亦為一體正面的(非內在之分裂

對治)，故從無需要在人之外之上樹立任何超越性之道理及根據。〈樂記〉雖然也

沒有把道理根據置於人「性」之外，「好惡無節於內」的「內」，即指人中之本性

而言；但很明顯，在〈樂記〉所講的本性，與在《孟子》所講的性，有一根本之

                                                       
227 《禮記‧樂記》。【漢】鄭元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十三經注疏‧禮記注疏》(台北：新文

豐出版公司，2001年)，中卷，頁1666。 
228 如孔子所言：「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十三經

注疏‧論語注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1 年)，頁 167。此人心之欲向，是既為主動、又

為正道的。又如孟子所言之「本心」，亦是自主且向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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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即在孟子的性，實是伴連著現實活動的心而開顯的，性若是善，亦是由心

善所證成而已；性沒有如〈樂記〉那樣，成為一種超越、對治人心欲向活動時之

獨立實體樣貌而存在。不過，作為儒家式的形上思想，實有一特殊之處，此即一

方面既視人欲為人中固有之惡，而求一對治、超越之道；然而另一方面，卻又不

願將此超越之道單純置於人、人性之外，故而這樣的人性，已失去了原始儒家對

於人性所具有之一種素樸、平凡之觀法，從而走向超越型態。 

 

結語 

 

    藉由對《韓非子》思想癥結的提出及反省，本文釐清、並展示出《荀子‧樂

論》與《禮記‧樂記》二者間在樂義以及心性觀點上的過渡情形。同時再次回到

音樂問題的討論，指出了漢代在音樂及心性觀法上所具有的超越特質，與先秦儒

家音樂思想的實質差異情形。至此，中國古代樂教之本意，以及其間樂義、心性

發展過渡之脈絡，大致均獲得了說明。至於漢代思想內在之問題，並由此所導致

的魏晉思想、人文精神對於漢代人文思想的反動情形，我們將在最末章結論中做

一討論。 


